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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提案 
 

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市政府 107 年度各機關人事費不足數約 2 億 7,788 萬 9,000

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7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358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市政府 107 年度各機關人事費不足數約 2 億 7,788 萬 9,000

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5 款、第 45 點第 3 款及

第 46 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茲行政院核定本（107）年調增軍公教員工待遇 3％，並溯自本（107）

年 1 月 1 日生效。惟本府各機關 107 年現職人員待遇編列數並未包含

調薪 3％所需增加之數額，致各機關人事費不足約 2 億 7,788 萬 9,000

元，爰依規定辦理墊付先行支用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

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（107）年 7 月 24 日本府第 38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辦理墊付執行事宜，並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，

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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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辦理行政院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，增聘高雄市政府少年

輔導委員會 6 名專業輔導人力 107 年度（7-12 月）休假旅遊補助及年

終獎金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7 萬 7,431 元，地方配合款 11 萬 6,145 元，

合計 19 萬 3,576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7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357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辦理行政院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，增聘高雄市政府少年

輔導委員會 6 名專業輔導人力 107 年度（7-12 月）休假旅遊補助及年

終獎金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7 萬 7,431 元，地方配合款 11 萬 6,145 元，

合計 19 萬 3,576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

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

核定必須分攤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，應依同要點第 45 點及 46 點規

定，陳報市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辦理。 

二、本次新增 6 名人力 107 年度（7-12 月）所需經費(未含休假旅遊補助

及年終獎金)，前於本會 107 年 3 月 28 日簽案辦理墊付，業經高雄市

議會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決議同意辦理（中華民國 107

年 5 月 11 日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1669 號函），惟因旨揭中央補助計畫

僅核列補助三年，為同步爭取中央補助款，擬參照他縣市作法，於 107

年仍併提新增人力所需休假旅遊補助及年終獎金預算，爰辦理第 2 次

墊付以為因應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旨揭計畫核定本府自籌款項分級比例列於第三級（中央補助 40％；地

方自籌 60％），爰估算 107 年新增 6 員之休假旅遊補助及年終獎金中

央補助經費計 7 萬 7,431 元，地方配合經費計 11 萬 6,145 元，合計

19 萬 3,576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，請同意以墊付款項先行支

用，且俟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9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

後轉正帳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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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案經提本府 107 年 7 月 24 日第 38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請審議並同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。同意後墊付之款項俟納入 108 年度

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9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帳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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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鼎金段 21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 1 筆擬完成處分

程序後辦理讓售案」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6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355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鼎金段 21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 1 筆擬完成處分

程序後辦理讓售案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「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」第 49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：「因

施政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，經本府核准讓售者。」 

「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」第 7 點第 7 款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市有非公用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屬殯儀館專用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7 年 7 月 3 日第 38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1,795.98 平方公尺，經本府評估認有讓售之必要，爰檢

具效益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土地所有權、土地標示部及地籍圖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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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 107 年補助本市各區公所辦理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

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地方政府辦公廳舍、村（里）集會所（活動

中心）耐震能力初評後續需求計畫」經費共計 418 萬 2,000 元（中央

補助 304 萬 500 元，市政府配合款 114 萬 1,5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6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358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內政部 107 年補助本市各區公所辦理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

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地方政府辦公廳舍、村（里）集會所（活動

中心）耐震能力初評後續需求計畫」經費共計 418 萬 2,000 元（中央

補助 304 萬 500 元，市政府配合款 114 萬 1,5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

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3 款、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7 年

7 月 24 日第 38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內政部 107 年 6 月 20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71102417 號函同意補助

本市各區公所 304 萬 500 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114 萬 1,500

元，因未及納入今（107）年度預算，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

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內政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1 份 

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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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鼎金段 221、222、256-18 及 256-19 地號等 4 筆

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計 4,298.0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

讓售案。」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6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362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鼎金段 221、222、256-18 及 256-19 地號等 4 筆

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計 4,298.0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

讓售案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

3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「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」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旨揭 4 筆市有土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宗教專用區，現況為洪宏安

君（金山寺籌備處代表人）作為寺廟、寮房及廟埕使用，本府民政局

與其簽訂市有非公用基地租賃契約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7 年 7 月 31 日第 38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府非公用基地租賃契約、地籍圖謄本及其相關資料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惠請提供處分同意書 3 份，俾函報行政院並於核准後 10

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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